武昌首义学院
院评建〔2020〕3号


关于开展2019-2020学年度教学过程文档检查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全面了解掌握教学过程文档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强教学过程文档管理，现对2019-2020学年度教学过程文档进行全面检查。具体通知如下：

检查范围

1.2019-2020学年度课程结束性考试试卷；

2.2019-2020学年度开课课程教学日历；
2.2020届毕业论文/设计；

3.2019-2020学年度实验、课程设计、实习、实训等教学环节教学过程文档及学生报告。

检查依据

各文档归档规范依据《武昌首义学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院教〔2018〕60号）、《武昌首义学院课程教学日历填写规范》（院教〔2018〕59号）、《武昌首义学院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办法》（院教〔2019〕70号）、《武

昌首义学院实验教学工作管理办法》（院教〔2018〕48号）、《武昌首义学院实习工作管理办法》 （院教〔2018〕12号）、《武昌首义学院实训教学工作管理办法》（院教〔2018〕47号）、《武昌首义学院课程设计工作管理办法》（院教〔2018〕49号）等文件执行。

针对评估专家提出的具体问题，由教务处各专项检查组发布核查要点。

检查方式及要求

教学检查分三轮开展：

1.第一轮：教学单位全覆盖自查

各教学单位成立教学文档检查专项组，统筹组织教学单位内教学过程文档全覆盖普查；自查工作必须落实到人，检查人员签字后对检查结果负责；自查结束后，教学单位落实对核查问题进行全面整改。

2.第二轮：学校全面普查

学校成立检查领导小组，由教务处牵头，组织教学单位间交叉检查，检查范围全覆盖；检查人将核查具体问题填写到相应检查表并签字；检查结束后，教学单位落实对核查问题进行全面整改。

教务处将本轮检查结果作为教学单位年度考核教务处相关指标点考核依据。

3.第三轮：监评中心复查

监评中心组织相关人员，对前两轮检查进行复查，主要检查前两轮核查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并将检查结果作为教学单位年度考核监评中心相关指标点考核依据。

检查时间

第一轮教学单位自查于第八周前完成，并将检查结果汇总后报评建办；第9-11周学校安排分专项第二轮检查，具体检查时间另行通知；第13周前完成第三轮复查。

各单位务必做好统筹规划，随逐轮检查落实核查任务。每轮检查须落实责任人，检查人员应对照检查要求认真核查存在的问题，并履行签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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